
海关系统行政审批事项服务指南

“出境动植物及其产品、其他检疫物的生产、加工、存放单

位注册登记”行政审批事项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出境货物木质包装除害处理标识加施企

业注册登记

二、事项类型：行政许可

三、设立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

（1996年 12月 2 日国务院第 206号发布，自 1997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第三十二条 对输入国要求中国对向其输出的动植物、

动植物产品和其他检疫物的生产、加工、存放单位注册登记

的，口岸动植物检疫机关可以实行注册登记，并报国家动植

物检疫局备案。

（二）《出境货物木质包装检疫处理管理办法》（国家质

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69号公布，根据海关总署令第 238

号、240 号修改）

第三条 海关总署统一管理全国出境货物木质包装的

检疫监督管理工作。主管海关负责所辖地区出境货物木质包

装的检疫监督管理。

第六条 直属海关对标识加施企业的热处理或者熏蒸

处理设施、人员及相关质量管理体系等进行考核，符合《出

境货物木质包装除害处理标识加施企业考核要求》的，颁发



除害处理标识加施资格证书，并公布标识加施企业名单，同

时报海关总署备案，标识加施资格有效期为三年；不符合要

求的，不予颁发资格证书，并连同不予颁发的理由一并书面

告知申请企业。未取得资格证书的，不得擅自加施除害处理

标识。

四、实施机构：湛江海关、霞山海关、东海岛海关、霞

海海关、廉江海关、茂名海关

五、法定办结时限：

自受理行政许可申请之日起 20 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许

可决定。20日内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行政机关负责人批准，

可以延长 10 个工作日。

首次、变更、延续、注销申请均按上述时限办理。

六、承诺办结时限：

20 个工作日。

七、结果名称：注册登记证书、《中华人民共和国 XXX

海关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中华人民共和国XXX

海关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八、结果样本：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XXX海关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

通知书》（见附件 1）；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 XXX 海关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见附件 2）。

九、收费标准：不收费

十、收费依据：无



十一、申请条件：

（一）热处理条件及设施

1. 热处理库应保温、密闭性能良好，具备供热、调湿、

强制循环设备，如采用非湿热装置提供热源的，需安装加湿

设备。

2. 配备木材中心温度检测仪或耐高温的干湿球温度检

测仪，且具备自动打印、不可人为修改或数据实时传输功能。

3. 供热装置的选址与建造应符合环保、劳动、消防、技

术监督等部门的要求。

4. 热处理库外具备一定面积的水泥地面周转场地。

5. 设备运行能达到热处理技术指标要求。

（二）熏蒸处理条件及设施

1. 具备经海关考核合格的熏蒸队伍或签约委托的经海

关考核合格的熏蒸队伍。

2. 熏蒸库应符合《植物检疫简易熏蒸库熏蒸操作规程》

（SN/T1143－2002）的要求，密闭性能良好，具备低温下的

加热设施，并配备相关熏蒸气体检测设备。

3. 具备相应的水泥硬化地面周转场地。

4. 配备足够的消防设施及安全防护用具。

（三）厂区环境与布局

1. 厂区道路及场地应平整、硬化，热处理库、熏蒸库、

成品库及周围应为水泥地面。厂区内无杂草、积水，树皮等

下脚料集中存放处理。

2. 热处理库、熏蒸库和成品库与原料存放场所、加工车



间及办公、生活区域有效隔离。成品库应配备必要的防疫设

施，防止有害生物再次侵染。

3. 配备相应的灭虫药械，定期进行灭虫防疫并做好记

录。

（四）组织机构及人员管理

1. 建立职责明确的防疫管理小组，成员由企业负责人、

相关部门负责人、除害处理技术人员等组成。防疫小组成员

应熟悉有关检验检疫法律法规。

2. 配备经海关考核合格的协管员，应掌握木质包装检疫

要求及除害处理效果验收标准，协助海关做好监管工作。协

管员应为防疫管理小组成员。

3. 主要管理和操作人员应经海关培训并考核合格。除害

处理技术及操作人员应掌握除害处理操作规程。

（五）防疫、质量管理体系

1. 明确生产质量方针和目标，将除害处理质量纳入质量

管理目标。

2. 制定原料采购质量控制要求，建立原料采购台帐，注

明来源、材种、数量等。

3. 制定木质包装检疫及除害处理操作流程及质量控制

要求，进行自检和除害处理效果检查，并做好记录。

4. 制定标识加施管理及成品库防疫管理要求，并做好

进、出库、销售记录，保证有效追溯产品流向。

5. 制定环境防疫控制要求，定期做好下脚料处理、环境

防疫并做好记录。



6. 建立异常情况的处置和报告程序。

十二、申请材料：

（一）申请材料目录

序

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

复印

件

份数 纸质/电子 要求

1 首次申请：（1）

出境货物木质

包装除害处理

标识加施申请

考核表；

（2）企业厂区

平面图及简要

说明；

（3）热处理或

者熏蒸处理等

除害设施及相

关技术、管理人

员的资料。

原件 网上办

理：1

份；现

场办

理：纸

质:3 份

纸质或电

子

封面加盖企

业公章



序

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

复印

件

份数 纸质/电子 要求

2

变更申请：（1）

出口动植物产

品生产、加工、

存放企业注册

登记变更申请；

（2）与变更内

容相关的资料

（变更项目的

生产工艺说明、

产业政策证明

材料）

原件 网上办

理：1

份；现

场办

理：纸

质:2 份

纸质或电

子

封面加盖企

业公章

3

延续申请：企业

延期申请书

原件 网上办

理：1

份；现

场办

理：纸

质:2 份

纸质或电

子

封面加盖企

业公章



序

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件/

复印

件

份数 纸质/电子 要求

4

注销申请：注销

申请书（企业取

得准予注销许

可后应当一并

交回原注册登

记证书）

原件 网上办

理：1

份；现

场办

理：纸

质:2 份

纸质或电

子

封面加盖企

业公章

（二）申请材料提交

申请人海关行政审批受理现场办理/通过登录“互联网+

海关”一体化网上办事平台（http://online.customs.gov.cn）进

入“办事指南”—“动植物检疫”模块办理。

十三、办理流程：详见下图

合格

上报海关总署

发放注册登记证书

不合格

不予注册登记决定

书

限期整改

决定公开

现场考核

合格

资料审核

受理申请

企业提交资料

不予受理

通知书

不合格

不合格

http://online.customs.gov.cn


十四、办理形式：网上或窗口办理。

十五、到办理现场次数：网上办理 0次或窗口办理 1次。

十六、审查标准：

申请材料填写准确、完整、真实、有效。

十七、通办范围：湛江海关关区

十八、预约办理：否

十九、网上支付：否

二十、物流快递：否

二十一、办理地点：

（一）受理机构：见《受理机构信息一览表》（附件 3）。

（二）决定机构：湛江海关

1.机构地址：广东省湛江市人民大道中 54 号。

2.联系电话：0759-3257453。

二十二、办理时间：

（一）现场办理。各直属海关现场受理部门工作时间（见

附件 3）或拨打 12360 海关服务热线。

（二）网上办理：24 小时。

二十三、咨询电话：各隶属海关受理现场咨询电话（附

件 3）或 12360 海关服务热线。

二十四、监督电话：海关“12360”热线。



附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 XXX 海关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

2.《中华人民共和国 XXX 海关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3.《受理机构信息一览表》

4.《出境植物及其产品、其他检疫物的生产、加工、存放单

位注册登记(出境货物木质包装除害处理标识加施)——首次

申请》

5.《出境货物木质包装除害处理标识加施资格申请考核表》

样式、填写说明、填写示范；

6.《出境动植物及其产品、其他检疫物的生产、加工、存放

单位注册登记审批——变更申请》

7.《出境动植物及其产品、其他检疫物的生产、加工、存放

单位注册登记审批——延续申请》

8.《出境动植物及其产品、其他检疫物的生产、加工、存放

单位注册登记审批——注销申请》



附件 1：

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

行政许可申请不予受理通知书

行政审批编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单位）关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的申请，我关于 年 月 日收悉。经审查：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

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办法》的规定，我关决定不予受

理。

你（单位）对本决定有异议的，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复议法》相关规定，自收到本通知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____________海关（海关总署） 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按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相关规定，自知道海关作出不予受理决定之

日起 6个月内向___________________提起行政诉讼。

特此通知。

（行政许可专用章）

年 月 日



附件 2:

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关

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

行政审批编号：

______________________：

经 审 核 ， 根 据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行 政 许 可 法 》 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对

你单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的申请，决定不予批

准。

不予许可理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你（单位）对本决定有异议的，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

政复议法》相关规定，自本通知书收到之日起六十日内向

_______________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诉讼法》相关规定，自知道海关作出不予许可决定之日起 6个月内

向_____________________提起行政诉讼。

（行政印章）

年 月 日



附件 3：
受理机构信息一览表

受

理

机

构

现

场

名

称

办公地址 办公时间 咨询电话

霞

山

海

关

综

合

业

务

一

科

湛江市霞山区宝港大道 6号宝

满口岸政务服务中心一楼业

务大厅霞山海关综合业务一

科

周一至周五：

9:00-12:00；

14:00-17:00

0759-2856983

霞

海

海

关

一

楼

报

关

厅

湛江市人民大道中 47号湛江

海关第二办公区 2楼查检一科

周一至周五：

8:30－12:00；14:30－

17:30

0759-3257411

东

海

岛

海

关

1

楼

业

务

大

厅

湛江市东海岛东海大道经开

区口岸政务服务中心

周一至周五：

9:30-12:00；

13:30-16:30.

0759-2882022

廉 综 廉江市廉江大道南 388号廉江 周一至周五：9:00－ 0759-3257402



江

海

关

合

业

务

科

海关一楼综合业务科 12:15；14:00－16:45

茂

名

海

关

综

合

业

务

一

科

茂名市茂南区人民南路 178号

1号楼三楼业务大厅综合业务

一科

周一至周五：

8:30-12:00；

14:30-17:30

0668-2918178



附件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审批受理单

出境植物及其产品、其他检疫物的生产、加工、存放单位注

册登记

（26004 子项 4-1）
受理单号（行政审批编号）：

具体申请事项名称
出境植物及其产品、其他检疫物的生产、加工、存放单位注册登记

(出境货物木质包装除害处理标识加施)——首次申请

申请人信息
名称

通讯地址

联系人信息
姓名

联系电话

受理机构

受理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117号公

布，根据海关总署令第 218号修改）

三、《出境货物木质包装检疫处理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69号公布，根

据海关总署令第 238号、240号修改）

四、国际植物检疫措施标准第 15号《国际贸易中木质包装材料管理准则》

申请材料清单
已提交材料

打“√”
申请材料特别要求

一、出境货物木质包装除害处理标识加施申请考核表（必填）

无
二、厂区平面图，包括原料库（场）、生产车间、除害处理场所、成品库平

面图（必填）

三、热处理或者熏蒸处理等除害设施及相关技术、管理人员的资料（必填）

法定办结时限
自受理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海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10
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同法定办结时限

依照法律法规不纳入办结

时限的情形和所需时限
无

办理进程查询方式

一、本受理单所列海关联系电话。

二、通过海关行政审批网上办理平台提出申请的，可以在该平台自助查询。

三、受理海关指定的其他方式：

收费状况 不收费 批准文书发放方式 □自取 □邮寄（由收件方支付邮费）

受理工作人员 海关联系电话

备注 一、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需要补正的，海关将当场或者在五个工作日内一次

性书面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受理之日为海关收到全部补正申请材料之日。

二、本受理单一式三联，一联当场交给申请人，一联供审批部门掌握办理进度，一联提供给部

门监督机构备查。

（申请人）签名或盖章 （受理海关）盖章

签收时间： 年 月 日 受理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 5：

出境货物木质包装除害处理标识

加施资格申请考核表

企业名称（盖章）：

企业地址：

申请日期：



企业名称

地 址

法人代表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 传 真

申请登记类别 □热处理 □熏蒸处理

企业情况（木质包装年生产数量、出口主要国家/地区、人员情况等）

热处理条件（设施、环境等）

熏蒸处理条件（设施、环境、除害处理队伍资格等）



防疫措施

除害处理技术人员和防疫管理人员名单

姓名 部门 职务 职责 电话

上述报告内容属实，请海关予以审核。



法人代表（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随附材料：

□厂区平面图

□除害处理设施情况

□除害处理技术人员及质量管理人员资料

□防疫、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其它

隶属海关初审意见(附考核报告)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直属海关考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出境货物木质包装除害处理标识加施资格
申请考核表》填表说明

1.企业名称：企业、个体工商户填写工商营业执照上的“名

称”或“企业名称”，其他组织机构填写相应证书上的“机

构名称”。英文名称填写对应的英文名称。加盖公章。

2.企业地址：企业、个体工商户填写工商营业执照上的“住

所”或“企业住所”，其他组织机构填写《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上的地址。

3.申请日期：填写递交申请资料当天的日期。

4.法人代表：企业法人填《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上的“法定

代表人”、分支机构填《营业执照》上的“负责人”、个体工

商户填《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上的“经营者姓名”、个人

独资企业填《个人独资企业营业执照》上的“投资者姓名”，

其他企业填工商营业执照上的负责人姓名，其他组织机构填

相应证书上的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姓名。

5.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填写营业执照上的“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6.联系人：填写企业的联系人姓名、联系电话。

7.邮政编码：填写工商注册地址对应的邮政编码。

8.传真：填写企业传真号码。



9.申请登记类别：按照企业情况勾选。

10.企业情况：依次填写木质包装年生产数量（单位为个）、

出口主要国家/地区、人员情况等。

11.热处理条件：填写企业热处理设施和环境情况。熏蒸处

理企业填“不适用”。

12.熏蒸处理条件：填写企业熏蒸处理设施、环境、除害处理

队伍资格等情况，热处理企业填“不适用”

13.防疫措施：填写企业防疫设施情况。

14.除害处理技术人员和防疫管理人员名单：填写企业除害

处理技术人员和防疫管理人员的姓名、部门、职务、职责及

联系电话。

15.法人代表（签字）：由企业法人代表确认并签字。加盖公

章。

16.随附材料：按照清单提供全部材料，并勾选。

17.隶属海关初审意见(附考核报告)：不填。

18.直海关考核意见：不填。



填表示范：

出境货物木质包装除害处理标识

加施资格申请考核表

企业名称（盖章）： XX公司

企业地址： XX省 XX市 XX区 XX路 XX号

申请日期： 201X年 X月 X日



企业名称 XX公司

地 址 XX省 XX市 XX区 XX路 XX号

法人代表 张三丰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XXXXXX

联系人 李四 联系电话 12345678901

邮政编码 200000 传 真 021-12345678

申请登记类别 R热处理 □熏蒸处理

企业情况（木质包装年生产数量、出口主要国家/地区、人员情况等）

木质包装年生产数量 10万件，出口主要国家为美国、加拿大，共有职工

200人。

热处理条件（设施、环境等）：共有电加热热处理窑 3个，每个大小 20m

*10m*3m。有温度监控设备可对窑内温度进行全程监控。

熏蒸处理条件（设施、环境、除害处理队伍资格等）：不适用。

防疫措施：配备捕虫灯 2个，药剂喷洒设备 1套。

除害处理技术人员和防疫管理人员名单

姓名 部门 职务 职责 电话

李四 业务部 经理 除害处理 12345678901

王五 业务部 职员 除害处理 13456789012

六六 业务部 职员 除害处理 14567890123

七七 业务部 职员 防疫、卫生 15678901234



上述报告内容属实，请海关予以审核。

法人代表（签字）： 张三丰 （盖章）

201X年 X月 X日

随附材料：

R厂区平面图

R除害处理设施情况

R除害处理技术人员及质量管理人员资料

R防疫、质量管理体系文件

□其它

隶属海关初审意见(附考核报告)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直属海关考核意见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审批受理单

出境动植物及其产品、其他检疫物的生产、加工、存放单位

注册登记

（26004子项 3、子项 4）
受理单号（行政审批编号）：

具体申请事项名称 出境动植物及其产品、其他检疫物的生产、加工、存放单位注册登记审批——变更申请

申请人信息
名称

通讯地址

联系人信息
姓名

联系电话

受理机构

受理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117号公

布，根据海关总署令第 218号修改）

三、《供港澳活羊检验检疫管理办法》（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令第 3号公布，根据海关总署令

第 238号、240号修改）

四、《供港澳活牛检验检疫管理办法》（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令第 4号公布，根据海关总署令

第 238号、240号修改）

五、《供港澳活禽检验检疫管理办法》（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令第 26号公布，根据海关总署

令第 238号、240号修改）

六、《供港澳活猪检验检疫管理办法》(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令第 27号公布，根据海关总署

令第 238号、240号修改)
七、《出境水生动物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99号公布，根

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96号、海关总署令第 238号、240号修改）

八、《进出境非食用动物产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59号
公布，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84号、海关总署令第 238号、240号修改）

九、《进出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18
号公布，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84号、海关总署令第 238号、240号修改）

十、《出境水果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91号公布，根据海

关总署令第 238号、240号修改）

十一、《进出境粮食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77号公布，根

据海关总署令第 238号、240号修改）

十二、《出境竹木草制品检疫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45号公布，根据海

关总署令第 238号、240号修改）



申请材料清单
已提交材料

打“√”
申请材料特别要求

一、出口动植物产品生产、加工、存放企业注册登记变更申请（必

填） “与变更内容相关的资料”包
括：变更项目的生产工艺说明

和产业政策证明材料。二、与变更内容相关的资料（选填）

法定办结时限
自受理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海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10
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同法定办结时限

依照法律法规不纳入办结

时限的情形和所需时限
无

办理进程查询方式

一、本受理单所列海关联系电话。

二、通过海关行政审批网上办理平台提出申请的，可以在该平台自助查询。

三、受理海关指定的其他方式：

收费状况 不收费 批准文书发放方式 □自取 □邮寄（由收件方支付邮费）

受理工作人员 海关联系电话

备注 一、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需要补正的，海关将当场或者在五个工作日内一次

性书面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受理之日为海关收到全部补正申请材料之日。

二、本受理单一式三联，一联当场交给申请人，一联供审批部门掌握办理进度，一联提供给部

门监督机构备查。

（申请人）签名或盖章 （受理海关）盖章

签收时间： 年 月 日 受理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 7：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审批受理单

出境动植物及其产品、其他检疫物的生产、加工、存放单位

注册登记

（26004子项 3、子项 4）
受理单号（行政审批编号）：

具体申请事项名称 出境动植物及其产品、其他检疫物的生产、加工、存放单位注册登记审批——延续申请

申请人信息
名称

通讯地址

联系人信息
姓名

联系电话

受理机构

受理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117号公

布，根据海关总署令第 218号修改）

三、《供港澳活羊检验检疫管理办法》（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令第 3号公布，根据海关总署令

第 238号、240号修改）

四、《供港澳活牛检验检疫管理办法》（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令第 4号公布，根据海关总署令

第 238号、240号修改）

五、《供港澳活禽检验检疫管理办法》（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令第 26号公布，根据海关总署

令第 238号、240号修改）

六、《供港澳活猪检验检疫管理办法》(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令第 27号公布，根据海关总署

令第 238号、240号修改)
七、《出境水生动物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99号公布，根

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96号、海关总署令第 238号、240号修改）

八、《进出境非食用动物产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59号
公布，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84号、海关总署令第 238号、240号修改）

九、《进出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18
号公布，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84号、海关总署令第 238号、240号修改）

十、《出境水果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91号公布，根据海

关总署令第 238号、240号修改）

十一、《进出境粮食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77号公布，根

据海关总署令第 238号、240号修改）

十二、《出境竹木草制品检疫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45号公布，根据海

关总署令第 238号、240号修改）



申请材料清单
已提交材料

打“√”
申请材料特别要求

一、企业延续申请书（必填） 无

法定办结时限
自受理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海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10
个工作日。同时,海关应当在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延续的决定。

承诺办结时限 同法定办结时限

依照法律法规不纳入办结

时限的情形和所需时限
无

办理进程查询方式

一、本受理单所列海关联系电话。

二、通过海关行政审批网上办理平台提出申请的，可以在该平台自助查询。

三、受理海关指定的其他方式：

收费状况 不收费 批准文书发放方式 □自取 □邮寄（由收件方支付邮费）

受理工作人员 海关联系电话

备注 一、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需要补正的，海关将当场或者在五个工作日内一次

性书面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受理之日为海关收到全部补正申请材料之日。

二、本受理单一式三联，一联当场交给申请人，一联供审批部门掌握办理进度，一联提供给部

门监督机构备查。

（申请人）签名或盖章 （受理海关）盖章

签收时间： 年 月 日 受理时间： 年 月 日



附件 8：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行政审批受理单

出境动植物及其产品、其他检疫物的生产、加工、存放单位

注册登记

（26004子项 3、子项 4）
受理单号（行政审批编号）：

具体申请事项名称 出境动植物及其产品、其他检疫物的生产、加工、存放单位注册登记审批——注销申请

申请人信息
名称

通讯地址

联系人信息
姓名

联系电话

受理机构

受理依据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法实施条例》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办法》（海关总署令第 117号公

布，根据海关总署令第 218号修改）

三、《供港澳活羊检验检疫管理办法》（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令第 3号公布，根据海关总署令

第 238号、240号修改）

四、《供港澳活牛检验检疫管理办法》（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令第 4号公布，根据海关总署令

第 238号、240号修改）

五、《供港澳活禽检验检疫管理办法》（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令第 26号公布，根据海关总署

令第 238号、240号修改）

六、《供港澳活猪检验检疫管理办法》(国家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令第 27号公布，根据海关总署

令第 238号、240号修改)
七、《出境水生动物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99号公布，根

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96号、海关总署令第 238号、240号修改）

八、《进出境非食用动物产品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59号
公布，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84号、海关总署令第 238号、240号修改）

九、《进出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18
号公布，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84号、海关总署令第 238号、240号修改）

十、《出境水果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91号公布，根据海

关总署令第 238号、240号修改）

十一、《进出境粮食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177号公布，根

据海关总署令第 238号、240号修改）

十二、《出境竹木草制品检疫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45号公布，根据海

关总署令第 238号、240号修改）



申请材料清单
已提交材料

打“√”
申请材料特别要求

一、企业注销申请书（必填） 无

法定办结时限
自受理之日起 20个工作日内作出决定。不能作出决定的，经本海关负责人批准，可以延长 10
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 同法定办结时限

依照法律法规不纳入办结

时限的情形和所需时限
无

办理进程查询方式

一、本受理单所列海关联系电话。

二、通过海关行政审批网上办理平台提出申请的，可以在该平台自助查询。

三、受理海关指定的其他方式：

收费状况 不收费 批准文书发放方式 □自取 □邮寄（由收件方支付邮费）

受理工作人员 海关联系电话

备注 一、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需要补正的，海关将当场或者在五个工作日内一次

性书面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受理之日为海关收到全部补正申请材料之日。

二、本受理单一式三联，一联当场交给申请人，一联供审批部门掌握办理进度，一联提供给部

门监督机构备查。

（申请人）签名或盖章 （受理海关）盖章

签收时间： 年 月 日 受理时间： 年 月 日


